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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预计2023年与山东宏旭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旭化学”）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主要关联交易内容为采购原材料。

自2023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基于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宏

旭化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226.33万元。 

2、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蒋荀先生、徐鹏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泰安鲁民投金

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鲁民投点金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需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

方宏旭化学2022年度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 



2、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

计金额 

（万元）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比例(%) 

披露日期及索引 

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山东宏旭

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16,000 12,043.75 14.68% 24.73% 

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关

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6） 

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数差异达20%上的情况说明：

2022年度向关联人采购的原材料（甲基丙烯酸甲酯）平均价格低于预计价格；公

司根据市场情况，加大了其他生产厂家的采购量，导致向关联方采购的数量未达

到预期。 

2022年度，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2023 年 1 月 1

日截至披露日

已 发 生 金 额

（万元，未经

审计）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山东宏旭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16,000 2,226.33 12,043.7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宏旭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慈夫山 

注册资本：3030.303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北二路南港西二路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0906866237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尚吉永等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有毒化学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12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

资产 101,632.1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4,401.75 万元，净利润 8,492.55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泰安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鲁

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方为山东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鲁民投”），鲁民投董事尚吉永先生为宏旭化学实际控制人。该关联方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宏旭化学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

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为定

价依据。交易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交易价款根据

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

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具体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更好地满足

客户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客

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宏旭化学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226.33万元，

为向其采购原材料，交易价格参照公司采购同类原材料的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

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根据公司战略需要，拟

使用自有资金2,880万元与宏旭化学、山东恒裕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东营市

汇能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8,000万元，合资公司成立后拟投资建设锂电池电解液项目。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实际出资500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认为公司审议确认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是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

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董事会在审议表决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前述关联交易事项仍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



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